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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民間之公證人 
 

《憲法》 
 
一、試回答下列有關工作權之各項子題： 

(一)對一般人民及公職人員之工作權，我國憲法本文有何保障及限制規定？試列述之。（十分） 
(二)憲法增修條文對就業方面又有如何之？試敘明之。（七分） 
(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一○號及第五一四號解釋之要旨為何？試扼述之。（八分） 

 

命題意旨 
繼八十九年關於婦女人權保障之後，又一類似的考題。主要還是在測試同學對憲法基本國策部分條文的熟稔度，以及對晚
近大法官釋字的掌握程度。 

答題關鍵 
考題不難，但卻因為非熱門考點，對於重點準備型的考生極易吃虧。此外，不諳死記法條的考生，至少要在憲法第十五條
的敘述上花一點心思，答題內容才不會顯得空洞。 

參考資料 
1.賀祥宏《中華民國憲法》，頁 2-184∼2-189、2-208∼2-209，高點出版。 
2.《法研所歷屆試題試題解析》政大 86年第四題，頁 6-75∼6-77，高點出版。 

 

【擬答】 
 (一)憲法本文關於一般人民及公職人員工作權之保障與限制 
 1.一般人民 

(1)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明白揭示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其次，
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適當之工作機會」；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與保護」，顯將人民工作之保障納入國家之基本國策。如再考

慮到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

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第一項）；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保護。（第二項）」，

此條文之實踐間接兼有保護勞工、農民、婦女兒童工作的效果，如是在在皆可見制憲者希冀人民工作獲得完善保護

的苦心。 
(2)上述憲法本文有關人民工作權的保障規定，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一百五十二條之規定，通說認為僅具有「方針條
款」之效力。換言之，該規定只是使國家負有一定的政治義務，而非法律義務，故縱使國家有因一定作為或不作為，

致人民失業，或未能正確處理失業問題，亦不生法律責任。至於第十五條工作權的規定，性質為何，學界則素有爭

議：有認為該條之規定僅具「自由權」，亦有認為僅具「社會權」之意義者。若依前說，則工作權意指人民擁有不

受政府干預、侵犯的自由工作空間；若依後說，則工作權之功能除了透過國家對國民提供就業訓練、就業服務、失

業救濟等措施，使國民免於失業造成社會安全上負擔外：甚至可進一步作為學理上「勞動三權」（勞工團結權、團

體協商權、爭議權）的憲法基礎。通說採自由權說；實務上大法官釋字第 404號解釋嘗謂：「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
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作及職業，以維持其生計。」亦較傾向自由權說。 

(3)憲法保障人民之工作權，然此項保障並非絕對，一般而言，於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人權限制之要件時，自得予以限
制。大法官釋字第 404號解釋便明白指出：「人民之工作（權）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為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
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及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得以法律為適當之限制，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明。」 

(4)除了上述一般性的限制外，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透過證照制度對人民從事專門值夜之自由予以限制。此外，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公用事業及其他獨佔性企業，以

公開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

為有妨害國際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則係制憲者基於公益的維護，對人民工作權所施加的特別限

制。使我國憲法更加體現出「社會國」之色彩。 
2.公職人員 
針對公職人員，憲法特於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顯見制憲者對於公職人員工作權保障之重視。

此一服公職之基本權利自亦有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適用，於有一定之公益目的時，國家得依法律以合乎比例原則的手段

限制之。此外，憲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是為憲法對人民服公職權所設下

之特別的限制。 
(二)增修條文對就業方面的規定 
增修條文承續憲法民生福利國家原則之基本精神，於第十條擴充憲法基本國策的內容，其中有關就業問題之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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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性規定 
第八項明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

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2.身心障礙者工作之保護 
第七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

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3.軍人工作之保護 
第九項規定：「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 

4.原住民工作之保護 
第十二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

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三)釋字第五一○、五一四號解釋要旨 

1.釋字第 510號解釋 
(1)要旨：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有選擇職業之自由。惟其工作與公共利益密切相
關者，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限度內，對於從事工作之方式及必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然法律規定不能鉅細靡遺，就選擇職業之自由，尚非不得衡酌相關職業活動之性質，對於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應具備

之知識、能力、年齡及體能等資格要件，授權有關機關以命令訂定適當之標準。」 
(2)分析：大法官在本號解釋從工作權導出選擇職業自由，與通說將工作權界定成自由權之看法相符。此外，大法官且
強調在符合公益目的、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的情況下，國家即得限制人民工作權。其中法律保留的部分，並可以符合

「授權明確性」要求的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為之。大法官遂執此認定民用航空局依據民用航空法之授權所訂定之

「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相關規定，係基於航空人員之工作特性，針對其執行業務時所應維持體能狀態之必要而設

計，係就從事特定職業之人應具備要件所為之規範，非涉裁罰性之處分，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規定，並無牴觸。 
2.釋字第 514號解釋 

(1)要旨：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
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

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

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必須以法律

定之，且其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若營業自由之限制在性質上，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者，授權之

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 
(2)分析：大法官在本號解釋，藉由憲法上工作權與財產權的實質競合，承認人民在憲法上擁有「營業自由」，並對此項
基本權之內涵作深入的鋪陳。其次，大法官並重申依據憲法第二十三條，在合乎公益目的、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的

要求下，國家得對人民的營業自由為限制。而由於本案違憲審查的客體——「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係教育部基

於職權所發布之命令，然該規則中卻規定電動玩具業不得容許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進入其營業場所，違反者撤

銷其許可，大法官認為此係在無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對人民營業自由加以限制，違反前揭意旨，從而認定系爭法規違

憲。 
 
二、試從權力分立說明「憲法機關忠誠」。在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歷年解釋中可否找出類似「憲法機關忠誠」之軌

跡？試述之。（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此題「理論上」雖可測驗考生對權力分立理論的功力，但這樣的問法，出題者的用意已躍然紙上！ 

答題關鍵 
只要知悉「憲法機關忠誠」之意義，有憲法底子的同學自然容易回答。因為此一概念與所謂的「權力相互尊

重」內涵並無二致。當然，問題就是：「知道這個概念的同學有多少？！」 

參考資料 賀祥宏《中華民國憲法》，頁 3-13∼16，高點出版。 

 

【擬答】 
(一)權力分立原則與憲法機關忠誠 

1.憲法機關忠誠之內涵 
(1)所謂「憲法機關忠誠」（Organtreue），係指各個憲法機關在行使其職權作成決定時，應顧及其他憲法機關的利益，並
尊重其權限。簡言之，即指憲法機關彼此間所負的相互扶持、尊重與體諒的義務。 

(2)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對此一概念做過詳盡的描述：「⋯⋯憲法機關的協調是憲法機關獨立性的孿生物，它要求各個憲
法機關在行使其憲法上之職權時均須秉和諧合作精神，任何足以傷害其他機關之尊嚴，也因而傷害憲法本身的行為，

都應予以禁止。既然每一憲法機關均為憲法所創設，且因其共同協力合作，憲法才能一再獲得其政治內涵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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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每一憲法機關當然就都負有憲法上之義務，竭盡所能，以確保憲法的存續。⋯⋯因此，任一憲法機關，倘於行使職

權之際，未能給予其他憲法機關適度之尊重，而竟公然以言詞與行動加以貶抑，就與憲法所課予的憲法義務背道而馳。」

由此可知，「憲法機關忠誠」主要是充作解決機關權限爭議的憲法原則，其不但可作為憲法機關不成文的「行為義務

與權利的法源」，並且具有「權限行使界限」（限制權力濫用）的功能，更可在司法審查上扮演「一般解釋原則」的功

能，蓋此原則之目的既然在於避免權力的相互封鎖與摩擦，經由整合以求國家統一性的維持，故釋憲機關在解決機關

權限衝突時，自有義務選擇有利於統一性維持的解釋方法。 
2.憲法機關忠誠與權力分立之關係 
若問「憲法機關忠誠」原則之憲法依據為何？則答案可指向憲法上最重要的結構性基本原則——權力分立原則。雖然「憲

法機關忠誠」看似要求權力的相互支持與尊重，而權力分立的主要目的則在於權力的相互制衡，乍看之下兩者似無同出

一源的可能。但細究之，其實不難發現兩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因既然一國憲政體制建立在權力平等分治的基礎

上，而各平等分治的權力在灰色地帶不可免地會發生摩擦與衝突，則為避免力量因摩擦而相互抵銷與流失，至各權功能

無所發揮，就不能不求諸「憲法機關忠誠」原則的助力，因此，對權力分立而言，「憲法機關忠誠」可說具有某種補充

的功能。 
(二)憲法機關忠誠與大法官會議解釋 

1.憲法機關忠誠原則在我國釋憲實務上，雖未曾為大法官明白引用，實則如能把握憲法機關忠誠中，各個憲政權力部門
應相互尊重、維持國家的統一性的意旨，則早在釋字第 3號解釋，大法官為解決法律提案權的憲法爭議而指出的「五
權分治、平等相維」，實已蘊含憲法機關忠誠之精神。至於像是釋字第 325號解釋對於立法院（文件調閱權）與監察院
（調查權）對其他國家機關獨立職權之尊重；釋字第 342號解釋確立的司法審查應尊重「議會自律原則」等歷來大法
官就「權力相互尊重」所作的多號的解釋，皆可視為「憲法機關忠誠」在我國的具體實踐。 

2.「憲法機關忠誠」晚近在我國釋憲實務運用的軌跡，厥為釋字第 520號解釋，該號解釋就行政院可否逕自停止執行核
四預算之爭議，大法官認定行政院有「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的義務，雖然大法官在此係以「行政對立法

負責」以及「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作為立論依據，實則在興建核四是否屬於立法院所得參與議

決的國家重要事項尚有爭論的情況下，有學者以為倘能援用「憲法機關忠誠」作為立論基礎，當更具說服力。除此之

外，大法官於釋字第 520號解釋另提及行政院就重大政策之變更提議向立法院提出報告時，「立法院有聽取之義務」，
則明顯為「憲法機關忠誠」原則在議會對政府之關係上的應用，當無疑義。 

 
三、何謂制度性保障？與基本權利保護有何區別？大法官於許多解釋中提及之制度性保障，試就財產權、訴訟權、

學術自由、言論自由與地方自治之保障等領論述之。（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測驗考生對「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理論」的認識程度。除需了解德國的憲法人權體系理論外，另需熟悉

我國實務上（大法官解釋）就該理論之實踐情況。 

答題關鍵 
1.制度性保障的意義及其功能目的 
2.基本權利條款的「主觀權利面向」與「客觀價值秩序面向」功能的差異 
3.我國大法官對制度性保障理論實踐的例子 

參考文獻 1.李建良，「基本權利理論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收於李氏著憲法理論與實踐（一），p.71-72 

參考資料 
1.賀祥宏《中華民國憲法》，頁 2-32∼34，高點出版。 
2.《法研所試題解析》台大 86年第一題，頁 6-60∼6-62，高點出版。 
3.《法研所試題解析》政大 87年第四題，頁 6-63∼6-66，高點出版。 

 

【擬答】 
(一)制度性保障的意義：制度性保障目的在確保某些基本權利之存在與實現。國家必須建立某些「制度」，並確保其存在，藉
以保障基本權利之實現，尤其該制度所賴以存在之基本規範，國家（尤指立法者）不得任意加以更動，以免使基本權利

之保障失所附麗。 
(二)與基本權利保護之區別：基本權利具有「主觀權利」與「客觀價值秩序」兩大功能面向，分別衍生出憲法上的基本權利
條款具有「個別性」保障與「制度性」保障雙重性質。亦即基本權利條款除具有保護個人權利的功能之外，同時具有保

護或保障某一種制度，對立法者產生不得任意廢除或侵害制度的本質之拘束，並且為釋憲機關解釋憲法之標準。但是制

度性的保障作用無法直接導出人民的請求權（人民主觀公法權利），因為人民的公權應該由各個基本權利的主觀權利性質

方面去探討。 
(三)大法官有關制度性保障的解釋：大法官曾於多號解釋中論述基本權利除具有「個別性」保障功能外，兼具「制度性」保
障功能者： 
1.財產權：釋字四○○號解釋提及，為了公益而徵收的制度，國家制訂相關法律時，同時由憲法財產權規定導出政府對
人民財產之徵收，需符合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不得濫行徵收，此為「個別性」保障；至於徵收所根據之法律，立法者

必須對於徵收之條件及程序之必要性，及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理補償作明確規定，不能使人民實質上喪失了財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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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利益，此即由財產權衍生出之制度性保障。 
2.訴訟權：釋字三九三、三九六號提及，人民之權利受侵害應予訴訟救濟的機會，國家（立法者）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在制度面需衡量訴訟之性質，以法律就訴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為正當合理之規定。 

3.學術自由：釋字三八�號認為，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係對於學術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應包括研究自由、教學自由與
學習自由之事項。 

4.言論自由：釋字三六四號解釋認為，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
項自由之實現，國家應對有限之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

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的原則下，均應以法律定之。 
5.地方自治之保障：釋字四六七、四八一、四九八號解釋明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立法者對於地方自治的
法制度設計，應保障地方自治團體有行自治之實，並在憲法保障的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 

 
四、選戰離正式開打還有三個多月，各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早已各就各位。A報刊登一篇記者某甲分析各候選人實

力的文章，關於 B黨候選人實力的文章，文中一段提到某乙實力雄厚，最具勝選相，「但近日坊間開始傳聞
某乙有婚外情，並育有私生子，該傳聞對某乙的顧家、清新形象極具殺傷力，一旦選戰加溫，某乙如不能

即時澄清，聽任傳聞持續發酵，對選情恐有不利影響。」某乙閱報，一怒之下狀告某甲毀謗。方庭訊中，
某甲坦承無法證實某乙婚外情與私生子之事為真實，也坦承未親向某乙或其身邊親友查證，但強調該報導絕

非空穴來風，子虛烏有，而是坊間傳聞，並舉不相干市民某丙為證，表示消息來自某丙。經傳訊某丙，某丙

坦承該消息是由其告知某甲，也承認無法證實該消息為真，該消息也是從他人處得知的。如果您是承審法官，

在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衝突的基礎上，是否認為某甲應負毀謗罪之刑責？（二十五分） 
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毀謗罪。」
第三項「對於所毀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命題意旨 
本題並非傳統型的純憲法理論考題，而是較具變化性的時事型憲法實例題。旨在測驗考生對大法官曾做出之

解釋中所闡釋之意旨理解與熟悉程度，並以大法官揭示之意旨實際運用於具體案例的解決。 

答題關鍵 

1.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目的與行使之界限 
2.基本權衝突之意義與解決之道 
3.立法者對於解決言論自由行使與名譽權保障衝突之決定 
4.大法官對刑法第三百十條所揭示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參考資料 
1.賀祥宏《中華民國憲法》，頁 2-128∼138，4-144∼146，高點出版。 
2.大法官釋字 509號解釋、理由書、蘇俊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擬答】 
(一)言論自由之保障與限制：依據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且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乃民主社會正常發展所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的保障。惟

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仍得依法律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之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之規定，即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必要所設，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無違。 
(二)基本權之衝突及其解決之道 

1.基本權衝突之意義：憲法保障的不同基本權間，有時在具體事件中會發生基本權衝突，亦即一個基本權主體在行使其
權利時，會影響到另一個基本權主體的基本權利實現。誹謗行為所引起的社會爭議，便是一個典型的基本權衝突問題，

蓋此時表意人得向國家主張之言論自由防禦權，會與人格名譽受侵害者得要求國家履行的基本權保護義務相衝突。 
2.基本權衝突之解決：由於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並沒有特定權利必然優先於另一種權利的位階關係存在，在發生
基本權衝突的情形時，立法者有優先權限於衡量特定社會行為中相衝突權利的價值比重後，決定系爭情形中對立基本

權利實現的先後。 
(三)立法者對言論自由與名譽權衝突之解決：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即為立法者就誹謗行為所涉及之基本權衝突問題，所為
之權衡決定。其以表意人之言論所陳述事實之「真實性」與「公共利益關連性」，作為權衡表意人的言論自由保護是否

應優先於他人人格名譽權益保障的兩項標準。亦即當言論人所為之事實陳述係真實且與公共利益相關時，立法者將之排

除在誹謗罪之處罰範圍之外，此時表意人的言論自由優先於他人人格名譽權之保護；但反之，若所為事實陳述不真實或

雖真實但僅涉及私德與公益無關的情形，則優先人格名譽權的保障，表意人的言論自由較不值得保障，必須受到刑法之

制裁。 
(四)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舉證責任的分配：如將刑法第三百十條的規定逕行解釋為，行為人負有對所言證明其為真實的責
任，無異是要求行為人必須證明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與刑事訴訟法上「被告不自證己罪」有所違背。大法官在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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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號解釋中表示，行為人僅需證明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言為真實，即行為人即能免於誹謗罪之刑責之處罰，同時揭
示法官負有依職權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且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應負行為人係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

任，以減輕表意行為人之舉證責任。 
尤其對新聞媒體而言，若要求其必須確認所發表資訊的真實性，恐需付出過高的成本，可能因此現要求產生畏於發表言

論的「寒蟬效果」（chilling effect），將會嚴重影響言論自由所能發揮的功能，有違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 
(五)本案之處理：依大法官釋字 509號之意旨與所揭示之舉證分配原則，某甲在發表對乙之報導之前，雖不必做到確認所發
表之資訊係完全真實正確性的查證程度，但至少應盡可能為基本之查證，亦即其需舉證係出於「有相當理由可信其報導

之事實為真實」的程度，而非出於恣意地發表該言論，始可免責。本案某甲就對某乙名譽不利之事實，完全未為查證即

為報導，有恣意發表不利他人名譽言論之嫌，而某甲舉證其係基於來自某丙所提供之坊間傳聞而為報導為辯駁，但明知

該事實僅為坊間傳聞卻未為查證，應尚不足證明其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方為報導。惟自訴人某乙也有舉證某

甲係基於故意誹謗其名譽之責，且本案所涉之事實與公益有關，如法官依職權查明本案所涉事實並非真實，方能就某甲

處以誹謗罪責。 


